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
攀枝花钢城集团瑞矿工业有限公司
招商引资协议

甲方：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毛志强
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攀枝花大道中段316号

乙方：攀枝花钢城集团瑞矿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波
住所地：攀枝花市东区瓜子坪隆庆路

按照攀枝花市东区产业布局和城市规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之规定，基于诚实守信、互利合作的原则，就乙方在攀枝花市东区管辖区域内投资建设“钒钛耐磨材料中试平台”（下称“项目”），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合作协议，以资双方共同遵照执行。

第一章 项目概述
1.1项目名称：钒钛耐磨材料中试平台建设
1.2项目拟选址及面积：项目建设在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密地1196地段，拟用地23亩。

1.3项目内容：建设钒钛耐磨材料中试平台。包含厂房、熔炼炉、浇铸线、热处理线、检测室等。主要为攀西地区耐磨铸件研发成果转化试验服务。
（1）建设一条钒钛球墨铸球线；
（2）建设一条铸球壳型线；
（3）建设一条3D打印铸件线； 
（4）建设先进钒钛耐磨材料技术联合研究中心； 
（5）建设制样、检测中心。
1.4项目投资额：项目计划总投资额17070万元（人民币）。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约为15248万元。
1.5项目建设周期及投资完成时限：建设分2年完成。
2025年投入5000万元以上，主要用于：
（1）先进钒钛耐磨材料技术联合研究中心建设；
（2）项目前期设计、设备采购等；
（3）厂房上原建筑物拆除、场坪等；
2026年投入12070万元，主要用于：
（1）项目厂房、办公楼等建设；
（2）设备采购、安装、调试、试生产等；
（3）项目验收等。
以上投入不包含场地新购、研发人员和工人的工资及“五险一金”等。

第二章 项目实施主体
2.1 乙方自本协议签订后30日内完成注册项目公司，作为本协议所指项目的实施主体。项目公司工商注册、银行基本账户开列、税收解缴和统计关系均应在东区实际管辖区域内。

第三章 项目综合效益
3.1经济效益
3.1.1产值：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每年总产值不低于8000万元。
3.1.2纳税：乙方应在本协议约定期限内建成投产，按照相关规定及时纳税。
3.2社会效益：
1.降低资源消耗：通过利用渣钢、渣铁以及废弃资源再利用，可降低原料采购1.5万吨。
2.减少环境污染：严格执行环保标准，部署清洁生产技术和污染治理设施，无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3. 推动制造业转型：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方向，以工业4.0为基础，生产高端耐磨产品，颠覆行业传统制造技术。
4. 培育新质生产力：聚焦前沿技术领域，加强产学研合作，形成技术领先、模式创新的经济增长新动能，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钒钛耐磨材料产业制造基地。

第四章 甲方权利义务
4.1甲方为乙方或项目公司创造良好的建设环境和经营环境，依法保护乙方合法经营的权利，协助乙方完成项目公司的工商、税务等登记手续。
4.2甲方下属部门依法对乙方或项目公司的工商、税务登记以及项目的规划、设计、建设等进行审查、监督及指导。

第五章 乙方权利义务
5.1乙方和项目公司在严格履行协议约定义务和接受有关管理部门检查监督的前提下，有权依法自主开展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
[bookmark: _GoBack]5.2乙方或项目公司确保项目符合环保、安全等要求，项目应当依法取得规划、建设、水务、安全、环保、消防等部门的相关审批手续，并保障项目依法建设、生产、运营。
5.3乙方或项目公司保证对其产品和服务所使用的技术、商标、作品等拥有合法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拥有专利权，商标权及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或相关知识产权的合法使用权）。

第六章 项目扶持
6.1乙方项目符合国家、省、市等相关部门出台的有关扶持政策的，甲方积极支持并协助乙方或项目公司申请产业扶持。对于重复性的扶持政策，原则上选择上级政策，不再重复享受区本级扶持政策，本级政策注明可重复享受的除外。
6.4乙方或项目公司在申请各项扶持政策时，应当向甲方授权的主管部门提交申请和相应的印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发票、权利证书等）。乙方或项目公司提交的申请材料存在瑕疵或缺陷，甲方或甲方授权的项目主管部门有权要求补充或重新提供。

第七章 违约责任
7.1 乙方或项目公司达到协议约定条款，甲方未兑现本协议约定的相关政策，乙方有权按本协议约定的争议处理方式提出解决措施，甲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7.2 乙方或项目公司项目完全建成并达产之后，未能达到本协议约定的投资强度、规模等约定条件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的，甲方有权回收给予乙方的所有政策支持和投资奖补。
7.3 在发生以下情形之一时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损失由乙方和项目公司自负：
7.3.1本协议生效后6个月内，项目公司不办理项目开工前期申报、审批手续的（非项目公司原因除外）；
7.3.2项目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领取建设工程许可证、完成厂房设计且项目场地符合开工条件后超过60个工作日，仍未开工建设；
7.3.3除不可抗拒因素外，乙方及项目公司超过建设期限6个月无不可抗力及其他正当合理原因未完成项目建设。

第八章 合同解除和终止
8.1 出现以下情形，双方均可解除本协议：
8.1.1 因不可抗力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8.1.2 因对方迟延履行经催告仍不积极履行或有其他重大违约情形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8.2 对于不涉及奖补政策或匹配资源等各类优惠政策的项目，如因不可抗力等情形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协议自行终止，各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8.3 由于不可归责于协议各方的原因导致项目未能履行，本协议自行终止，各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乙方或项目公司应当全额退还甲方已经支付的补贴或奖励。

第九章 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9.1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9.2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由争议各方先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9.3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遇法律、法规以及政策调整，则按调整后的新规定执行。

第十章 附则
10.1本协议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作为协议附件。协议附件是协议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0.2 任何一方发出的与本协议相关的所有通知均应以书面形式送达对方，通讯地址以本协议载明为准。
10.4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乙方：攀枝花钢城集团瑞矿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2025 年 12 月   日
— 2 —

